
                                                                              

  

从过敏原，谈餐饮业非预期使用的食品安全危害 

--------XXXX 酒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一、  认证机构：兴原认证中心有限公司（薛婧） 

二、  审核时间：2015 年 6 月 13 日— 6 月 15 日  

三、  受审核企业：**酒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四、  审核体系及类别：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初审 

五、  审核范围：大型餐馆的餐饮制作活动（含凉菜、含熟食卤味、不含生食海产品、不含裱花蛋糕） 

六、  生产场所：山东省**市**区**核电技术培训中心接待楼负一层（含烹调间、凉菜间、面点间） 

七、  审核依据：FSMS:  GB/T 22000-2006 和 GB/T 27306-2008   

八、  审核组：吴健（组长）、薛婧（专业审核员）、李彩艳 

 

企业概况： 

**酒店物业有限公司是山东知名的物业管理企业，主要经营酒店管理、物业管理、会议服务、保洁服

务、园林绿化、酒店接待住宿等项目；此次审核的场所**核电技术培训中心是其整体承包的大型封闭式培

训基地。 

 

审核发现： 

经过现场审核和组内讨论，审核组共开具不符合项 5 个，书面观察项 11 个。考虑到篇幅有限，本文

重点介绍涉及 GB/T22000标准 7.3.4条款的不符合项。 

 

相关审核证据： 

①  在对早餐供餐过程的审核中，审核员在接待中心大厅看到一块：“某美国专家核技术的培训安排”；之

后在学员餐厅，发现多个欧美面孔的人士就餐。 

于是审核员询问：来餐厅就餐的人员类型？ 

综合部部长解释：核电培训中心是封闭式的，专家和学员吃住都在这里。 

询问：是否经常接待外籍人士？ 

回答：经常有外国专家到访。 



                                                                              

再问：以哪里的专家为主？ 

回答：以欧美专家为主，也有日韩的。 

审核员进一步询问：在外籍人士入住或者提供餐食前，是否就其食物过敏原进行沟通？ 

回答：没有过类似沟通。 

审核员询问食品安全小组组长兼餐饮部长：是否了解过敏原？ 

回答：不清除过敏原，但了解团膳禁止使用的原料，比如扁豆、发芽土豆、野蘑菇等。 

审核员现场察看当天供应的早餐餐食有：牛奶、豆浆、鸡蛋、包子、油条、花卷等。 

② 在餐饮加工现场审核时，审核员发现企业有面点加工制作；贮存海鲜、腰果、巴达木、芝麻等原辅材

料。 

③ 审核员进一步查阅企业 HACCP 计划，其产品预期用途的识别为：一般公众。 

 

审核发现的背景资料： 

过敏即变态反应，又称超敏反应，是机体受同一抗原再次刺激后所发生的一种表现为组织损伤或生理

功能紊乱的特异性、病理性免疫反应。 

致敏原（俗称过敏原）指能够诱发机体发生过敏反应的抗原物质。常见的食物致敏原包括：含麸质的

谷类、花生、鸡蛋、坚果、海鲜、牛乳、大豆，以及由上述原料加工的制品。目前研究发现约有 170 种食

品可导致食物过敏反应，但对食物过敏的生物学及免疫学机制还不清晰，对食物过敏的诊断缺乏统一标准、

治疗手段也很单一。 

食物过敏可引起包括皮肤、消化道、粘膜、呼吸道及心血管系统等的疾病，甚至死亡。根据流行病学

调查，近年来食物过敏发病率上升趋势随着城市化发展、环境恶化等因素而增加。国内外研究表明，儿童

时期的食物过敏、特应性皮炎，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进展为成人期的过敏性鼻炎和哮喘。但据估计，全球

范围仍约有 1～2%的成人患有食物过敏症。 

 “致敏原”始终是我国出口食品企业危害识别和控制的重点之一；近年来针对内销食品，国家相关

行政主管部门先后出台 GB/T 23779-2009 《预包装食品中的致敏原成分》和 GB 7718-2011《预包装食品标

签通则》明确致敏原的类别，规范标识等。可以说有意识地考虑“食物过敏症”的小众群体需求也是社会

文明进步的标志。 

 

审核发现与不符合项沟通： 

考虑到企业接待服务群体的特殊性，基于上述审核证据，审核员开具了不符合项：“对产品预期用途

的识别不充分，没有考虑特定人群的要求，也未实施相关控制”。 

审核员与企业就不符合项进行沟通：从国家法律法规要求、可能的风险和后果的角度，对不符合项开

具的原因进行解释，得到了企业管理团队的一致认可；企业总经理当即表示对致敏原信息进行公示，并着

http://baike.baidu.com/view/12721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2647.htm


                                                                              

手要求采购部加强相关原料的识别和控制；但是对公示的有效性产生一定的疑虑，并寻求审核老师的帮助。

于是审核员建议：企业是否可以参考某星级酒店的管理方法：“在向孕妇、产妇、老人、儿童提供食用生

食海产品前，告知其食用的风险，并要求上述人群签署确认函”。另外审核员注意到并提示：由企业负责

管理的培训中心酒店房间内提供休闲食品、方便面等，但食品标签和物品清单只有中文，也存在一定的风

险。 

企业不符合项纠正措施： 

审核结束后，企业如期就不符合项进行了纠正，实施纠正措施，并提交如下纠正措施证据： 

①  供餐区张贴《过敏原清单》，公示餐食制作原料中涉及的致敏原 

②  制定顾客《过敏原调查表》 

在审核的后续跟进中，审核员了解到：企业拟进一步完善顾客《过敏原调查表》，即在初次来培训中

心的顾客办理入住登记时，填写《顾客餐食口味调查表》：将顾客餐食口味调查与致敏原调查相结合；将

原来仅针对餐饮部致敏原的识别和控制扩大到客房部；与此同时，采取中英文双语形式，图文并茂，便于

被调查者理解并体现最真实的意愿。 

 

审核体会：  

1. 餐饮业危害的识别和控制： 

    根据 ISO22000 标准关于食品安全危害的定义：食品中所含有的对健康有潜在不良影响的生物、化学

或物理的因素或食物存在状态。 

较传统的食品生产企业，餐饮行业加工使用的原料更复杂，产品类型更灵活，服务对象更广泛，特别

是随着网络订餐等消费模式的兴起，预期消费人群更具有不确定性；而产品的交付方式较工业化产品，更

多样；这些因素都增加了餐饮企业实施危害分析并予以控制的难度。 

    因此，笔者建议在审核此类企业的过程中，除了常规从原辅材料描述、工艺角度考虑危害外，还需要

从终产品预期用途的角度，考虑食物存在状态可能带来的风险：如本文中提到的特殊人群的致敏原控制；

再比如学生营养餐企业，给小学生供应商鱼、肉类是否考虑了去刺、去骨？提供加热食物，如奶茶、咖啡

等，是否在供餐时提示顾客“小心烫口”？同时，是否识别和控制了可能由食物盛装方式引起的危害，如

提供铁板、酒精炉盛装食品是否有防止食物飞溅伤人的措施，或者在交付时对顾客进行安全等。 

对于应用越来越广泛的“外卖”服务：除了考虑配送距离、配送条件等因素外，是否还应在外卖菜品

的选择上考虑原料组成？针对不同特性的菜品，加强送餐人员在配送交付时向顾客说明必要的安全食用事

项等信息？ 

2.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实施的法律意义 

在餐饮企业的审核过程中，我们经常发现：当审核员询问受审核方管理者，实施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

初衷时，往往得到的答案是：“为了招投标”、“为了市场竞争”等商业意图。欧美发达国家早在 20 多年前，



                                                                              

就已将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运行的相关文件记录作为司法证据并予以采信；企业也通过实施管理体系在

法律诉讼中受益。这里我们尚不讨论不同法系对于证据采信的原则，仅从 201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修订案，首次将企业“尽职免责”写入法律就可见一斑；可以说，这是中国食品安全管理法制化

的一大进步。当然，“尽职免责”是建立在“依法履职”的前提下，对于实施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企业而言，

充分地识别需求、规避法律风险、完整地策划和实施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持续改进体系有效性，就是依法

履职的体现。相信如果审核员在与受审核方的沟通中传递这一思想，从预防和控制风险、保护企业利益的

角度，与企业沟通和分析不符合项；必将提高其对审核结果的认可程度，增加其管理体系的实施力度，不

断减少“两层皮”的现象，真正助力受审核方食品安全管理水平的提高。 

    


